2021年度区建设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部门概况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
本部门是负责全区乡镇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，管辖事业单位六个、五个建筑企业。1、冷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：负责全区城乡建筑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位；2、冷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：负责全区保障性住房租赁的副科级事业单位；3、冷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；负责城区建筑工地管理的事业单位；4、房改办：负责全区房改遗留问题的管理工作；5、冷区小区物业事务管理服务中心：负责冷水滩区小区物业管理的事业单位。企业单位：永州第八建筑公司。
2．机构情况，冷水滩区住建局属正科级行政单位，包括局机关，及下属5个事业单位和1个企业单位。 

人员编制情况：在职人员17人，正副科级干部等11人，事业人员2人，工人4人，退休23人。 

（二）2021年的重点工作：
在今年收支预算内，确保完成以下整体目标： 
1、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为指导，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。

2、紧紧围绕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强化内部，建设，团结进取、开拓创新，全面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。

3、认真抓好建设行业综合管理工作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行政效能建设，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
4、完成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2021年冷水滩区住建局整体支出情况：总支出5269.928万元，基本支出5117.88万元，比2020年基本支出减少，主要原因是公租房基本建成，资金投入减少；专项经费支出（含其他专项支出）：152.048万元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：全年基本支出5269.92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.219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94.127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534.182万元，农林水支出50.0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4565.90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0.5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：全年项目支出152.048万元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等专项支出152.048万元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情况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无

2、公务接待费:全年公务接待0.452万元，比预算减少67.71%；
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：无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1年度区住建局整体支出主要在基本支出和专项项目支出，一年以来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严格按照区财政局的相关文件的要求，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运用了目标比较法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，组织完成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工作，为认真抓好建设行业综合管理工作，全面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主要绩效情况如下:
（一）经济性评价

1.本年预算安排控制好，“三公”经费较2020年下降0.44%，未产生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未产生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；
2.预算执行方面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内，除机构改革，年中临时调整其他专项支出，均控制在预算之内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概述部门（单位）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事业成效。
、保证单位经费运转，完成人员工资福利发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⑵、行业管理方面：1、工程项目监管规范有序。一是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管得到加强，二是深入开展建筑行业扬尘治理；2、招投标工作日益规范；3、行政审批优质高效；4、认真开展双随机、一公开检查工作；5、物业管理工作成效显著。村镇建设方面：1、房屋普查工作全面铺开；2、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既定任务。民生实事方面：1、农村住房管理工作完成良好；2、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进行；3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提速行动；4、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，2021年计划任务52个老旧小区，392栋，10.6万平方米，总投资4800万元，将惠及6861户居民，人口18214人。截至目前，开工进度100%并根据规划建立冷水滩区老旧小区2020-2022年改造项目库，实行动态管理.
四、绩效自评得分情况及绩效等级。
2021年度绩效自评得分为：96分。绩效等级：优秀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

2021年主要存在的问题有：1、部分绩效指标及目标值有待进一步细化和量化。2、尚未针对绩效考评制定比较明确的实施细则，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2021年改进措施：1、加强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学习，积极与财政局各科室领导汇报、学习，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；2、科学合理地设置绩效指标，提高预算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和可测性，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导向作用；3、将预算编制与部门工作有机结合，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；4、做好基础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，建立相关数据库，为绩效指标值的设置提高有益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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